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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具重大影響之外幣兌換損益（未實現）如下：  

 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 108年1月1日至3月31日 

外 幣  匯 率  淨 兌 換 損 失  匯 率  淨 兌 換 損 失 

美  元  30.225   ( $ 1,620 )  30.820    $ 713 

港  幣  0.129     1,366  -     - 

人 民 幣  4.255     75  4.58     115 

     ( $ 179 )      $ 828 
 

二九、附註揭露事項  

 (一 ) 重大交易事項：  

 1.  資金貸與他人：無。  

 2.  為他人背書保證：無。  

 3.  期末持有有價證券情形（不包含投資子公司、關聯企業及合資

控制部分）：無。  

 4.  累積買進或賣出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達新臺幣 3 億元或實收資

本額 20%以上：無。  

 5.  取得不動產之金額達新臺幣 3 億元或實收資本額 20%以上：無。 

 6.  處分不動產之金額達新臺幣 3 億元或實收資本額 20%以上：無。 

 7.  與關係人進、銷貨之金額達新臺幣 1 億元或實收資本額 20%以

上：無。  

 8.  應收關係人款項達新臺幣 1 億元或實收資本額 20%以上：無。  

 9.  從事衍生工具交易：無。  

10.  其他：母子公司間及各子公司間之業務關係及重要交易往來情

形及金額。  

109 年 3 月 31 日  

單位：新台幣仟元  

編號 
交 易 人 

名 稱 
交易往來對象 

與 交 易 人

之 關 係 

（ 註 1 ） 

交 易 往 來 情 形 

科 目 金 額 交 易 條 件 

佔合併總營收

或 總 資 產 之 

比 率 

0 寶島極光電子

（昆山）有限

公司 

寶島極光股份

有限公司 

2 其他應收款   $ 3,361 －    1% 

1 寶島極光科技

（深圳）有限

公司 

寶島極光股份

有限公司 

2 其他應收款    14,094 －    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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寶島極光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 

大陸投資資訊  

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 

附表二  單位：除另予註明外，  

為新台幣仟元  

 

大陸被投資

公 司 名 稱 
主要營業項目 實 收 資 本 額 投資方式 

本 期 期 初 

自 台 灣 匯 出 

累積投資金額 

本 期 匯 出 或 收 回 

投 資 金 額 

本 期 期 末 

自 台 灣 匯 出 

累積投資金額 

被 投 資 公 司 

本期（損）益 

本公司直接

或間接投資

之持股比例 

本 期 認 列 

投 資 損 益 

（ 註 3 ） 

期 末 投 資 

帳 面 價 值 

截至本期止已

匯回投資收益 
匯 出 收 回 

寶島極光電

子（昆山）

有限公司 

大規模集成電

路、柔性線路

板、印刷電路

板等買賣暨

醫療技術開

發。 

  USD2,300 仟元 註 1   $ 49,871 

(USD1,650 仟元) 

  $ - 
  
 

  $ - 
  
 

  $ 49,871 

(USD1,650 仟元) 

  $ 6,171    100%   $ 6,171   $ 68,080   $ - 

寶島極光科 

技（深圳）

有限公司 

電子產品、電子

材料、電子設

備等買賣。 

  USD1,150 仟元 註 2    34,759 

(USD1,150 仟元) 

   -    -    34,759 

(USD1,150 仟元) 

   573    100%    573     31,437    - 

 

本 期 期 末 累 計 自 台 灣 匯 出 

赴 大 陸 地 區 投 資 金 額 
經 濟 部 投 審 會 核 准 投 資 金 額 

依 經 濟 部 投 審 會 規 定 

赴 大 陸 地 區 投 資 限 額 （ 註 4 ） 

$84,630 (USD2,800 仟元) $114,855 (USD3,800 仟元) $182,978 

 

註 1：本公司經政府核准，透過第三地區投資設立公司再投資大陸公司 USD1,650 仟元及該公司盈餘轉增資 USD650 仟元。  

註 2：本公司經政府核准，透過第三地區投資設立公司再投資大陸公司。  

註 3：本期認列投資損益係依同期間未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表計算。  

註 4：依據投審會規定，其對大陸投資累計金額上限為淨值之 60%。  

註 5：涉外幣部分，係按 109 年 3 月 31 日美金換算而得。  

 




